
臺北市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國中組 

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115.03~04) 

一、 依據： 

臺北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國民教育

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計畫。 

二、 目的： 

(一) 培養藝術學習領域教師教材教法交流，提升教學品質。 

(二) 增進國中藝術學習領域教師之專業能力，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國中組。 

四、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 

五、 研習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中藝術領域教師，每梯次研習至多錄取 30人，依報名順序

進行遴選，額滿為止。 

六、 研習場次： 

研習日期 

時間 
研習名稱 主講人 研習地點 備註 

115.3.17(二) 

09:00-12:00 

流行音樂創作客：聲音

採集與創作技巧 
創作歌手曾立馨 南門國中 08:50報到 

115.3.24(二) 

09:00-12:00 

視藝研習-彈出！立體

書的多元宇宙 

圓圓文創負責人 

蕭民選老師 
忠孝國中 

08:50報到 

請自行準備 

1.剪刀 

2.美工刀、切割墊 

3.白膠或 0.6mm雙

面膠/ 

4.乾式的畫材，如

壓克力彩色筆

(是首選)，彩色

筆、色鉛、拼貼

用的色紙、紙膠

帶。喜歡的都能

自行斟酌。 

115.4.14(二) 

09:00-12:00 
表藝研習-玩出團隊力 

新竹縣立湖口國中 

胡瑋翰組長 
信義國中 08:50報到 

115.4.28(二) 

09:00-12:00 

表藝研習-VR科技在當

代劇場的應用與新體驗 

河床劇場葉素伶總監 

實踐媒體葉俊慶副教授 
明湖國中 08:50報到 

七、 注意事項：  

(一) 為響應節能減碳，參與人員請自備環保杯。 



(二) 研習教師當日敬請全程配戴臺北市政府員工識別證。 

(三) 本校無提供車位，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八、 經費來源：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 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